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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设施联〔2025〕604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燃气工程施工涉及轨道交通

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

各燃气企业，各燃气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各区交通管

理部门、建设管理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燃气管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

轨道交通安全保护要求，防止因工程施工不当对轨道交通设施

造成破坏，确保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燃气工程顺利实施，

依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《上海市燃气

条例》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管线管理办法》《上

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城市轨

道交通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

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燃气管线工程涉及轨道交通设施安全保

护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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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保护工作的重要性

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

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深刻认识轨道交通在保障城市公共

交通运行中的重要性以及轨道交通结构与燃气管线相对位置的

复杂性，切实增强燃气管线工程施工对轨道交通设施影响的风

险意识。

二、严格落实建设程序，强化源头管理与联动审批

（一）强化风险识别。燃气工程施工范围或可能影响范围

涉及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规划、设计

阶段主动征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意见，与其共同开展风险识别

与影响分析。

（二）编制轨道交通设施专项作业方案。燃气工程建设单

位应会同轨道交通权属单位，根据工程地质条件、轨道结构形

式、空间位置及运营要求，编制相关作业方案，内容包括工程

概况、风险评估、保护目标、技术措施、交通组织、应急预案

等。高风险工程必须组织专家论证，并根据论证意见进一步完

善方案。

（三）严格许可与前置核查。按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

例》要求，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内的燃气工程施工作业方案须

经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审查同意后提请市交通管理部门审批许

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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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掘路施工与轨道交通保护区联动管理。市交通

管理部门应构建掘路审批与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审批的联动管

理，将年度掘路计划与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范围进行比对并动

态更新，有针对性地提醒涉及道路开挖、顶管、定向钻、基坑

开挖等作业的燃气管线工程，及时办理掘路许可、轨道交通保

护区许可。同时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根据掘路计划有针对性

地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制止非法作业。

三、加强施工过程安全管控，落实参建单位各方责任

（一）建设单位责任。建设单位对燃气工程施工期间轨道

交通设施安全保护负总责。应负责组织申报保护区作业许可、

协调保护方案落实，提供相关设施资料，委托监测单位实施监

测，督促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切实履行职责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责任。施工单位是保护措施实施的直接责

任主体，负首要责任。必须严格按照审批通过的专项保护方案

组织施工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开展施工前专项安全交底

和培训，建立施工日志、监测记录等台账制度。应在作业过程

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监理单位责任。监理单位对保护方案落实情况负监

理责任，应对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，加强对深基坑开挖、钻

孔、顶管、降水等高风险工序的监控。发现存在危及轨道交通

设施安全的情形，应立即要求施工单位停工并向建设单位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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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责任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及时

向工程项目提供燃气管线施工所需的结构信息及运营要求，及

时开展专项方案审查和必要的现场监护。可以进入作业现场进

行巡查，发现作业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，

应当要求作业单位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或者停止作业。应加

强保护区内作业安全性的日常监督，对作业项目相邻的轨道交

通设施加强监护监测。

四、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和信息报送制度

（一）完善应急预案。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应会同轨道

交通运营单位结合技术审查明确的风险等级，共同制定专项应

急预案，明确信息报告、先期处置、抢险设备调度等内容。对

高风险工程应开展联合演练，提高协同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建立高效应急联络机制。燃气工程施工单位应建立

24 小时应急联系人制度。一旦发现可能影响轨道交通安全的险

情，应立即停止作业，并立即报告；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同步

报告交通主管部门。任何单位不得瞒报、迟报、漏报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共享与联席协调。建立燃气工程与轨道交

通运营安全管理工作机制、信息共享制度，定期通报燃气工程

计划、施工动态、监测结果和潜在风险。

五、加强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，形成管理闭环

（一）强化监督检查。交通管理部门应督促指导轨道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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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单位在安全保护区内组织日常巡查，逐步扩大无人机巡查

覆盖范围，构建“视频巡查+AI 智能判图”模型，进一步提升违

规作业的发现效率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轨道交通

安全保护区内燃气工程实施过程的抽查。

（二）严格问责追责。对未履行保护责任、违规施工、破

坏轨道交通设施的单位和责任人，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包括

责令停工整改、行政处罚、列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等；造成较

大损失或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形成闭环管理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应建立整改台

账，明确责任单位、整改期限和复查机制，确保所有问题闭环

销项。

六、加强宣传培训，增强行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

各区交通、建设管理部门要组织开展轨道交通设施保护专

项宣传解读，将本通知纳入燃气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培训内

容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要加强技术培训和风险提示，提高相关

从业人员在轨道交通保护区内施工的规范意识、风险意识和应

急处置能力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燃气管理事务中心、申能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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